
证券交易指导：经纪服务制度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

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76/2021_2022__E8_AF_81_

E5_88_B8_E4_BA_A4_E6_c67_276811.htm 在证券交易市场中，

投资者通过证券经纪商买卖证券，证券经纪商为投资者提供

的各种服务，统称为经纪服务。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指定交易

制度指定交易是指投资者与某一证券经营机构签订协议后，

指定该机构为自己买卖证券的唯一交易点。 投资者办理指定

交易的登记手续和确认程序为：首先，投资者向证券经营机

构提出申请，经证券经营机构同意后，双方签署"指定交易协

议书"；其次，证券经营机构按协议通过其场内交易员向上交

所电脑主机申报证券帐户的指定交易指令；再次，交易所电

脑主机接受申报当日收市后发出指定交易确认回报并附确认

编号，该证券帐户的指定交易自下一个营业日即可生效。 证

券经营机构应为指定交易客户建立完整的交易数据库，并提

供以下服务：(1)交易查询服务；(2)办理自动领取股票现金红

利业务，在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划拨的现金红利资金后，相

应地将现金红利资金记入各指定交易客户的资金帐户；(3)按

季或按月提供对帐服务，对帐服务必须包括证券帐户及资金

帐户的期初余额、期末余额、本期发生额等项内容； (4)在与

客户签订"代理客户办理配股协议书"后，为客户办理配股业

务；(5)若客户遗失证券帐户需挂失、补办或办理证券的非交

易过户等，可为其出具确无交易交收等违约责任的证明书，

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予办理相关手续。证券经营机构对指定交

易客户提供有关服务项目，须严格为客户保密，维护投资者

合法权益。 已选择指定交易的投资者，有权撤销指定交易或



变更指定的证券经营机构，证券经营机构不得以任何理由拖

延或拒绝，除非投资者有未履行交易交收责任等违约情况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托管券商制度 托管券商制度是指深圳市场

的投资者持有的股份需全部托管在自己选定的证券经营机构

处，由证券经营机构管理其名下明细股票资料。所谓转托管

，就是投资者将其托管股份从一个证券经营机构处转移到另

一个证券经营机构处托管，可以是一只证券或多只证券，也

可以是一只证券的部分或全部。投资者在原托管证券经营机

构处递单报盘转托管，交易所当天（T日）收市后即处理到帐

，同时将处理结果转送给转出转入证券经营机构，投资者于T

1日（第二个交易日）就可以在转入证券经营机构（新的托管

证券经营机构）处卖出证券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